招标采购廉政承诺书

为加强廉洁自律，维护学校整体利益，本人承诺：

一、自觉遵守国家关于物资采购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各项规定。

二、严格执行学校物资采购制度、遵守学校财经纪律。

三、不向投标人或任何第三方泄露招投标活动中的秘密及任何细节问题。
四、在评标过程中，不做任何旨在影响招标结果公正性的带有倾向性的发言；不影响或阻碍其他专家评委的正常发言。
五、不以任何形式向投标、中标单位索要和接受回扣、礼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贵重物品或其他好处，不以任何形式由投标、中标单位报销由本人支付的费用。

六、不与投标、中标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私下接触、参与宴会和健身、旅游等活动。

七、主动申报与供应商的关联关系，如有配偶、子女和其他关系紧密者等参与投标，立即申请回避。
八、不发生其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。

若有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本人愿意接受组织处理或追究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

